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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中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晨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张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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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4,255,221.70 289,381,267.36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217,840.97 60,368,712.65 -1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173,737.85 58,427,568.48 -1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548,303.97 43,192,616.91 -25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50 --1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50 -1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6.88% -2.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29,090,240.54 1,875,993,086.00 4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8,484,305.31 1,066,325,211.46 62.10%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50,00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34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9,527.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2,030.8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090,150.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0,8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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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97,724.70  

合计 2,044,103.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3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中林 境内自然人 39.37% 59,053,274 59,053,274   

时桂清 境外自然人 26.11% 39,169,448 39,169,448   

中山中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3,748,290 3,748,290   

中山市宇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 3,238,241 3,238,241   

上海祥禾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2,498,860 2,498,860   

广东比邻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2,498,860 2,498,860   

上海子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1,249,430 1,249,430   

刘木林 境内自然人 0.09% 136,551 136,551   

方锋明 境内自然人 0.08% 117,045 117,045   

余波 境内自然人 0.08% 117,045 117,04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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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355 人民币普通股 96,355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94,933 人民币普通股 94,9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94,933 人民币普通股 94,933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盛安心

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77,735 人民币普通股 77,7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77,621 人民币普通股 77,6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7,621 人民币普通股 77,621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避险增值基

金 
77,621 人民币普通股 77,621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77,621 人民币普通股 77,621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券投

资基金 
77,621 人民币普通股 77,6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77,621 人民币普通股 77,6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吴中林与时桂清系夫妻关系，吴中林持有中山市宇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65.082%股权，方锋明与吴中林、时桂清系姨甥女婿关系，除此以外，其他股东无

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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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

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增减比例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1,070,821,921.79  375,847,235.42  694,974,686.37  184.91% 

主要系新股发行

募集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 225,104,658.89  149,160,660.90  75,943,997.99  50.91% 

主要系客户采用

票据结算增多所

致 

预付款项 7,344,165.67  1,036,848.95  6,307,316.72  608.32% 

主要系材料采购

预付款增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301,089.16  6,792,456.29  3,508,632.87  51.65% 

主要系存出保证

金及押金增多所

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51,826,471.51  5,883,219.86  45,943,251.65  780.92% 

主要系预付长期

资产购置款所致 

预收款项 15,526,288.94  3,574,665.59  11,951,623.35  334.34% 

主要系预收客户

货款增多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5,980,954.87  6,140,869.51  169,840,085.36  2765.73% 

主要系代收老股

转让款所致 

资本公积 807,161,860.23  225,790,283.91  581,371,576.32  257.48% 

主要系新股发行

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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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吴中林、时

桂清 

股份流通限

制和自愿锁

定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中林、时桂清承诺：本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述承诺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本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格也

做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六个月；若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情况，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013 年 03

月 20 日 

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

月内 

正
常
履
行
中 

刘木林、方

锋明、陈红

胜、杨晨东、

李春阳 

股份流通限

制和自愿锁

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木林、方锋明、陈红胜、杨晨东、李春阳 5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本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前述承诺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票

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本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格也做相应调整）；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情况，仍将

遵守上述承诺。 

2013 年 03

月 20 日 

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

月内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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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卓锋 

股份流通限

制和自愿锁

定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自然人股东高卓锋承诺：本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作

为公司监事，前述承诺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

股票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2013 年 03

月 20 日 

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

月内 

正
常
履
行
中 

吴中林、时

桂清 

实际控制人

增持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中林、时桂清承诺：公司上市后 3 年内若公司股价持续 20 个交易

日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将于该情形出现 5 个交易日内拟定增持计划，明确增

持数量、方式和期限，对外公告，并于 30 个交易日内完成增持计划；计划每年用于

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合计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

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可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016 年 03

月 09 日 

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

月内 

正
常
履
行
中 

公司 
公司股份回

购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实施完毕，公司股价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

董事会应在 5 个交易日内参照公司股价表现并结合公司经营状况拟定回购股份的方

案，回购方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30 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毕，回购的股份将在法

定期限内予以注销。公司计划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50%。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

的，公司可不再实施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2016 年 03

月 09 日 

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

月内 

正
常
履
行
中 

董事（外部

董事及独立

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

员 

董事（外部董

事及独立董

事除外）、高

级管理人员

增持 

实际控制人增持股票以及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价仍低于最近一期每

股净资产时，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及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该情形出

现 5 个交易日内，依照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拟定增持方案，并于 30 个交易日内完成增

持计划；计划每年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本人上一年度从公司所取得的税后

收入的 30%。但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本人可不

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013 年 03

月 20 日 

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

月内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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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林、时

桂清 

公开发行前

持股 5%以上

股东的持股

意向及减持

意向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中林、时桂清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1、本

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2、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

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

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等；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公司上市后派

发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夫妻

二人每年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上市时股份总数的 5%，因公司进行权益

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6、

如果本人未履行以上减持承诺，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7、若其因未履

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

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2013 年 03

月 20 日 

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 

正
常
履
行
中 

公司 

招股说明书

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后的赔

偿承诺 

发行人承诺：若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

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

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判决的，在相关行政处罚或判决作出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通过回购首次公开发行所有新股的具体方案的议

案，并进行公告。本公司将以不低于发行价格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在发行

人上市后至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上述发行

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若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6 年 03

月 09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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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林、时

桂清 

招股说明书

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后的赔

偿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中林、时桂清承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和有关申报文件真实、准

确、完整。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在该项事实经有权机关生效法律

文件确认后 30 日内，本人将督促发行人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将以

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购回本人已转让的股份。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

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

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

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2016 年 03

月 09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招股说明书

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后的赔

偿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和有关申报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

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2003]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执行。 

2016 年 03

月 09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对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能

够得到切实

履行作出的

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

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5、公司目前无股权激励计划。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承诺未

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做出解释并道歉；本人自愿接

受证券交易所对本人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若违反承诺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补偿责任。” 

2016 年 02

月 01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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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林、时

桂清 

避免发生同

业竞争 

为避免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吴中林、实际控制人吴中林、时桂清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控制企业

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本人及控制企业今后也不会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业务。2、本人保证公司上市后，根据持有的公司权益所行使的一切股东权利和相

关决策均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前提。3、本人保证遵循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规定，确保公司按上市公司的规范独立自主经营，本人保

证公司的人员独立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保障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

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4、如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

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2013 年 06

月 05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吴中林、时

桂清 

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吴中林、实际控制人吴中林、时桂清出具《承诺》：“本人将继续严格按

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

有关涉及本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人承诺杜绝一切

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

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

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2013 年 06

月 05 日 
长期 

正
常
履
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2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1,520 至 14,000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477.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利润率下降。 

业绩亏损 

2016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至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6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至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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